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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3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219,514,97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57.24%；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8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655 号文核准，浙江闰土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7,382 万股，并于 2010 年 7 月 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22,118 万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9,500 万股。 

2011 年 6 月 24 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方案，以现有总股本 29,500 万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公司总股本从 29,500 万股变为

38,350 万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从 22,118 万股变为 28,753.4

万股。 

2011 年 7 月 6 日，公司已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68,019,030 股，详见

2011 年 7 月 5 日已披露的公告（编号：2011-023）。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19,514,97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57.24%。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一）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发行

前本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1、本公司控股股东阮加根先生和实际控制人阮加根及其关联自然人阮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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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阮静波、张爱娟、张云达、阮吉祥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等股份； 

2、所有在 2007 年 4 月从阮加根、阮加春处受让股份的股东承诺：其受让的

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3、其他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发行前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

份。”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承诺与

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二） 担任公司董事的阮加根、阮加春，担任公司监事的万晖，以及担任

公司财务总监的周成余和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景浙湖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并向本公司及

时申报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三）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阮加根先生在 2012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 月 9 日期间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1,003,068 股，占本公司股

份总额的 0.26%。同时，阮加根承诺，在法定期间内不减持或转让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无后

续追加的承诺和其他承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8 日。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219,514,97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7.2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3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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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备注 

1 阮加根 134,900,193  134,900,193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一 

2 阮加春 36,957,031  36,957,031  
副董事长，总经理，实际控制

人之一 

3 阮静波 13,000,000  13,000,000  实际控制人之一 

4 张爱娟 10,400,000  10,400,000  实际控制人之一 

5 
上虞市汇联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3,701,758  3,701,758   

6 阮吉明 1,950,000  1,950,000   

7 阮国标 1,950,000  1,950,000   

8 张云达 1,508,330  1,508,330  实际控制人之一 

9 王璧华 1,310,331  1,310,331   

10 程建镇 1,300,000  1,300,000   

11 阮吉祥 1,166,312  1,166,312  实际控制人之一 

12 周成余 766,757  766,757  财务总监 

13 阮伟江 692,363  692,363   

14 章宝珍 678,166  678,166   

15 阮云成 650,000  650,000   

16 陈水友 638,448  638,448   

17 宋小宝 620,678  620,678   

18 赵桂强 562,470  562,470   

19 阮迪夫 550,440  550,440   

20 赵伟明 528,537  528,537   

21 张志峰 520,000  520,000   

22 章文松 513,379  513,379   

23 阮志毅 500,578  500,578   

24 杨国旗 390,000  390,000   

25 刘波平 383,379  383,379   

26 章志宏 383,379  383,379   

27 钱吉荣 383,379  383,379   

28 周云兰 383,379  383,379   

29 章关宝 383,379  383,379   

30 万晖 383,379  383,379  监事会主席 

31 单丽娟 383,379  383,379   

32 叶尧亮 378,061  378,061   

33 严维英 322,472  322,472   

34 景浙湖 260,000  260,000  副总经理 

35 谢文忠 115,013  115,013   

 合计 219,514,970  219,51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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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还须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每年卖出不得超过其所持股份的 25%，并且不得发

生在 6 个月内既买又卖的短线交易违规行为”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且在一年内减持不得超过持股数

的 50％”及“在定期报告披露前 30 日内、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披露前 10 日内、

重大事项发生或决策过程中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不得减持”的规定。 

四、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公司

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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